
           民用机场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３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令第３４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民用机场的正常运行和飞行安全，促进机场的建设与发展，

明确机场管理机构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民

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和其它有关决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民用

机场）。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是国务院负责全国民航事务

的政府主管部门，对全国民用机场实施行业管理，其主要内容是： 

  （一）制定、发布建设、管理、经营机场的各类规章、决定、标准、规范，依

法监督、检查机场的运行状况和服务质量。 

  （二）制定全国机场布局规划，编制全国机场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三）审定民用机场地理名称和管理机构名称的命名和更名。 

  （四）参与新机场选址，并提出定址意见。 

  （五）审定民用机场的总体规划以及飞行区布局、航站楼工艺流程、安全保卫

设施。 

  （六）对新建、扩建机场的项目建议书进行初审，并按规定程序报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 

  （七）参与机场竣工验收。 

  （八）审批机场安全保卫计划。 

  （九）审批、颁发、中止、吊销机场使用许可证、机场经营许可证和机场特种

设备和特种车辆生产许可证。 

  （十）会同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机场收费标准。 

  （十一）审批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飞行使用民用机

场的申请。 

  （十二）审批外国民用航空器经营人使用我国机场的申请。 

  （十三）统一对外发布、提供机场技术资料。 

  （十四）布置专机、救灾等特殊和紧急空运保障任务，下达保证飞行安全、搜

寻援救、反劫持飞机等指令。 

  （十五）受理机场管理机构的工作报告和统计资料、报表。 

  （十六）提供咨询、信息服务。 

  （十七）监督检查机场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按规定对机场管理机构进行奖惩。 

  （十八）可视情派出代表驻机场管理机构，履行行业管理的监督、检查、协调

职责。 

  （十九）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根据有关规定

和民航总局的授权行使其所辖范围内的民用机场监督管理职能。 

  （二十）民航总局及其地区管理局有关工作人员可凭专门证件出入机场实施检



查职责。 

 

                     第二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能 

 

   第四条 根据民航总局规章、决定以及地方法规、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制定

本机场各项管理的具体规定。如有必要也可报请民航总局、当地政府或当地立法机

关批准发布，并监督执行。机场的各项具体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民航总

局规章、决定相抵触。在机场的任何单位和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具体规定。违

犯规定的，机场管理机构根据授权可按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条 拟定机场总体规划，经民航地区管理局、民航总局审核、批准后组织

实施。驻机场各单位在机场内进行建设，必须符合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要求，并按

规定征得机场管理机构同意，按机场有关规定组织施工，机场管理机构有权进行监

督检查。 

   第六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和经协调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管理机场范围内的土

地。驻机场各单位在机场范围内进行建设，所需土地应按规定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已

明确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和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为保障机场的正常运行，机场管理机构或者通过机场管理委员会负责

协调驻机场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第八条 管理机场范围内和候机楼内所有经营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应得到机

场管理机构的同意。未经机场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任何地方

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第九条 维护机场治安秩序，管理机场控制区。对进入机场控制区的车辆、人

员颁发通行证。 

   第十条 对涉及机场安全秩序的飞机运行，除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规定外，负

责对飞机发动机的起动，飞机的移动和停放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根据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航空协定，机场管理机构可与被指

定的外国航空公司签订有关地面服务代理协议。未经批准，地方人民政府和机场管

理机构不得允许外国航空公司使用机场。 

 

                   第三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和职责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管理好机场，保障机场安全、正

常运行，为所有航空运输企业、通用航空企事业和其他部门的飞行活动提供服务；

为旅客提供服务；为驻机场各单位提供工作和生活服务。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按照机场所具备的条件，保证各种设施、设备处于正常使用

状态。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保证飞机在机场活动区域内运行的安全正常和效率。根据各

航空公司使用机场的情况以及旅客、货物吞吐量的增长情况，不断进行机场的扩建，

添置、更新各种设施、设备，提高机场保障服务的功能，以满足航空公司使用和发

展的需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旅客的需要。 

   第十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 



  （一）机场管理机构应按照民航总局颁发的机场使用许可证或对民用航空器开

放使用的批准文件规定的范围开放使用。凡经民航总局批准的航线和公布的航班时

刻，包括民航总局批准指定的备降机场，机场必须予以保证。 

  （二）定期定时检查、维护飞行区的设施（包括跑道、跑道端安全地区、滑行

道、停机坪、客机坪和助航灯光等目视助航设施、围界设施），及时清除道面上的

橡胶附着物、积水、冰雪；消除有碍安全的隐患；保护机场净空和各类标志、标志

物完好，清晰可见；保证飞行区处于良好、正常状态。 

  （三）负责乘机旅客及飞机运载的行李、货物、邮件的安全检查和飞机监护，

防止危及空防安全的物品进入飞机。 

  （四）管理客机坪。负责飞机机位分配和停放，以及进入客机坪的车辆、设备、

人员的管理，维护秩序和安全，防止客机坪阻塞。 

  （五）管理候机楼，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方便的候机环境和条件。 

  管理、维护候机楼内各种设施、设备，包括照明、动态显示、电视监视、广播、

空调、冷暖气、供水系统；电子钟及其控制、自动门、行李传送带、活动步道、防

火装置、紧急出口等设施设备。 

  制定候机楼内的整体布局；确定旅客办理各种乘机手续的流程路线及其各种设

施设备的位置；管理各种标志。 

  为旅客提供饮水、公用电话、手推车、医疗救护、在机场遗失物品的认领、小

件行李寄存保管、问询等服务。 

  （六）管理机场范围内机动车辆的运行，规定行车路线、速度、停车位置，制

定标志。对公用停车场进行管理。 

  （七）负责环境保护（包括噪音、鸟害、排污等）、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和垃

圾废物的处理以及环境美化。 

  （八）维护机场治安秩序，保障机场安全。 

  （九）机场范围内以及指定地点的消防救援；按民航总局规定制定和组织实施

应急救援计划，并按规定组织定期演练。定期演练要邀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民航

总局、地区管理局代表观察，提出意见。 

  （十）提供机场运行的有效资料，按规定上报统计资料和报表。 

  （十一）统一管理和建设机场非盈利性质的供水 、供电、供气、道路等公用

基础设施，通过收费收回投资和维持正常运转。 

  （十二）为驻场单位职工提供合理的有偿生活服务。 

  机场管理机构在履行以上职责时，对某些项目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承包给某

一单位经营。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场管理机构均应负管理的责任。 

  航空公司可以租赁机场场所承办本公司和代理其他航空公司有关广播、问询、

动态显示、飞机到达停机位的指挥等工作。航空公司承办这些工作时，应与机场有

明确协议。 

 

                         第四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机场应为旅客提供饮食、住宿、购物、邮电、银行、停车等服务场

所。为了引进竞争机制，这些服务通过招标方式，租赁、承包给有条件的企业进行



经营。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提供场地或设施，提出服务标准和要求。对违反 协议的，

可以终止协议，令其停止经营退出机场。机场管理机构直接经营这些业务时，应组

建经营实体，独立核算，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 

   第十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按规定可以向航空公司和有关单位有偿出租仓库、值

机柜台、各种旅客休息室、办公用房以及有关设施设备。 

   第十六条 机场管理机构经过批准，可按规定为航空公司代理运输销售业务。 

   第十七条 机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航空公司的委托，代理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业

务。 

   第十八条 机场管理机构不得开办或合作经营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企业。 

   第十九条 可按国务院和民航总局规定开办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第三产业，

努力创收，增加财源。 

   第二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各项有偿服务，除经民航总局特殊批准者之外，

均应按民航总局、财政部、物价局制定的《民用机场收费标准》和民航总局制定的

其它收费项目、标准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经营活动，必须按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颁

发的机场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 

 

                    第五章 机场管理机构与外部工作关系 

 

   第二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工作关系密切，必须相互协作

配合。 

  机场管理机构应按机场总体规划配合航管、气象、通信导航工程的实施，在机

场所属范围内上述工程使用土地时，应优先予以保证。 

  机场管理机构要按照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布的飞行计划、动态组织实施飞行保

障工作，消防、救护、车辆等部门应按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指令进行紧急援救工作。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按规定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供机场的各种有关资料和

情报，由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在

航空运输销售和地面服务代理业务方面，又是代理人与承运人的关系。 

  （一）新组建的航空公司需要驻场，应取得机场管理机构的同意并报机场主管

部门（当地人民政府和民航总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当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予以提供有关保障。 

  （二）航空公司经营航线使用机场（包括备降机场），必须与机场管理机构签

订机场使用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三）机场管理机构为航空公司代理销售，地面服务业务，双方通过协议确立

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凡代理航空公司销售、地面服务业务时，除遵守民航总

局有关规定外，还应遵守航空公司的有关规定，接受航空公司的监督检查。 

  （四）机场管理机构必须对各个航空公司一律平等公正，严禁对非委托机场管

理机构进行代理销售或地面服务业务的航空公司，采取排拆、歧视的行为。 

  （五）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如机场管理机构有特种车辆等设备，可由机场管

理机构提供有偿代理服务。如没有这些设备，由航空公司自备设备，可租给机场管



理机构使用也可自己管理自己使用。 

  （六）航空公司在服从机场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在机场范围内修建专用候

机楼、机库、停机坪等设施。上述设施建设、管理的具体办法，按民航总局有关规

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